
清 河 县 人 民 政 府
清政字〔2026〕19 号

清河县人民政府

关于县农业农村局《清河县 2026 年财政

常态化帮扶资金产业项目实施方案》的批复

县农业农村局：

你局制定的《清河县 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产业项目实

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你局要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加快项

目实施，落实帮扶资金管理各项制度，加强资产收益项目管理，

确保项目运营安全。

附件：清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《清河县 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

扶资金产业项目实施方案》的请示

2026 年 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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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清河县农业农村局

关于《清河县 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

产业项目实施方案》的请示

县政府：

按照《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冀财规〔2026〕

2 号）、清河县人民政府关于《清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<清河县 2026

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使用计划>的批复》

（清政字〔2026〕13 号）、清河县农业农村局等八部门印发的《关

于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的实施方案》（清农联〔2026〕3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我局制定了《清河县 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产业项

目实施方案》，拟对照方案要求，加快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产业

项目实施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2026 年 5 月 11 日



- 3 -

清河县 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产业项目
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提高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的质量和效益，巩固

脱贫攻坚成果，促进帮扶群众增收，根据《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

扶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冀财规〔2026〕2 号）、清河县农业农村局等

八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的实施方案》（清农联

〔2026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省、市常态化帮扶工作安排部署，

以提高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质量和效益为目的，坚持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常态化帮扶等原则，对特色产业发展优先支持，建立

稳定防止返贫致贫利益联结机制，带动重点帮扶群体通过产业增

收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在全县投入 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707 万元，以资产收

益的形式实施产业帮扶项目，年收益为本金的 4.5%，重点用于防

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（重点帮

扶群体）防返贫致贫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激发重点帮

扶群体内生动力，带动有一定劳动能力的重点帮扶群体就业，促

进稳定增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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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方式

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产业项目，采取资产收益的形式，

由镇政府将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分解到村，村将财政常态化帮扶

资金投入企业进行项目建设，由镇政府委托农业农村局将资金拨

付到企业。项目企业用该资金形成生产性经营资产，财政常态化

帮扶资金投入形成权益性资产的所有权确权为村集体，获得的收

益归具有所有权的村集体；由村集体对项目收益进行二次分配，

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政策允许的小型公益建设，防止重

点帮扶群体等返贫致贫和实现稳定增收，并且根据本村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具体情况适时开展动态调整。

四、资金使用和分配

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资产收益项目，由县农业农村局

使用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707 万元，根据各镇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帮扶任务进行分配。按照附件 1《清河县 2026 年财政常态

化帮扶资金产业项目分配表》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由各镇委托县农

业农村局及时、足额办理资金拨付。镇、村与实施主体共同签订

三方协议，项目实施主体接到资金后，加快项目运营和落实好管

护责任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严格落实资金管理制度各项要求，加强资产收益项目

管理，强化风险防控。各镇要指导确权村做好产业项目运营风险

防控，夯实实施主体对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形成资产的保值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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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确保项目运营安全。

（二）各镇村要及时做好确权登记，规范项目收益分配，建

好项目管理台账和收益分配台账。实施差异化扶持，鼓励有劳动

能力的重点帮扶群体参与产业发展、公益岗等方式，通过劳动获

得报酬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县级农业农村、

乡村振兴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管职能，加强财政常

态化帮扶资金监督检查，为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安全、规范、有

效使用保驾护航。

附件：清河县 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产业项目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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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清河县 2026 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产业

项目分配表

报送：县政府有关领导

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5月 11 日印

（共印 10份）

序

号
镇名称

实施项目

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
金额

（万元）

1 坝营镇 河北时间对面羊绒科技有限公司 羊绒产业发展项目 82

2 葛仙庄镇 河北美纤羊绒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羊绒产业发展项目 126

3 连庄镇 河北诺源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羊绒产业发展项目 114

4 王官庄镇 河北驰通车辆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农机配件生产加工项目 136

5 油坊镇 河北缔景羊绒服饰有限公司 羊绒产业发展项目 111

6 谢炉镇 河北美纤羊绒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羊绒产业发展项目 138

合

计
707 707


